附件1
      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
                 ：
贵单位           同志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，复试合格。现根据教育部要求进行政审调档工作，请协助做好以下工作：
1、对考生的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工作学习态度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，形成综合政审意见并填写《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》。

2、考生如为在职学习，则仅需将《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》寄来；如为脱产学习，请将考生档案随《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》一起寄来。

3、所需政审鉴定表、档案请于5月   日前寄至我校相关学院（系）党委（直属支部），逾期未寄送，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；报考脱产学习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的人事档案可凭所在学校证明，推迟至7月10日寄送；因邮寄地址错误产生的延误，我部概不负责。

4、邮寄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一号

            河海大学          学院（系）党委（直属支部）   

邮政编码：21009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海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

